
南京市图审中心统一技术措施

编号：2021-016

关于完善市图审中心民用建筑设计

方案绿色设计文件审查意见书的有关要求

各位审查专家、经办人员：

为进一步加强中心民用建筑设计方案绿色设计文件审查的

业务管理，规范统一审查意见书格式，切实把好技术审查质量

关，按照上级相关规定要求，结合中心相关审查工作实际，经

研究决定，制定中心民用建筑设计方案绿色设计文件审查意见

书格式（详见附件 1）。

民用建筑设计方案绿色设计文件审查意见书格式于2021年

8月 23日起正式执行，整体审查工作时限共 5个工作日，请各

科室按照各自职责和时限做好落实。相关专业审查人员遵照省

市有关规定（详见附件 2、3），严格按照《江苏省民用建筑设

计方案绿色设计文件技术审查要点（试行）》中第 14~20条进

行审查，并按要求规范正确书写审查意见，“方案绿色设计审

查要点”如有更新，应按照新版标准执行。



附件：1.民用建筑设计方案绿色设计文件审查意见书格式样

表

2.《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实施民用建筑设计方案绿色设计

审查的通知》（苏建科〔2015〕439号）

3.《关于加强民用建筑设计方案绿色设计文件审查有关事项

的通知》（宁建科字〔2017〕27号）

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审查管理中心

2021 年 8 月 18 日

管理类 技术类

（建筑 结构□水 电 暖 勘察□基坑□绿建 消防 人防□幕墙□装饰 市政）



附件

南京市民用建筑设计方案绿色设计文件

审查意见书

项目编号：xxxxxxxx

项目名称： xxxxxxxx

审查机构：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审查管理中心

日 期： xxxx 年 xx 月 xx 日

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审查管理中心



(建设单位)：

你单位报送的 （项目名称） 项目建筑设计方案绿色设计文

件，经技术审查，形成审查意见（附后），请根据意见书中各项

审查意见，会同该项目原设计单位尽快进行修改、调整，并将修

改、调整的书面意见及图纸上传至我中心数字化审查系统进行复

审，合格后，核发《绿色设计审查意见》。

对审查意见有重大原则分歧的，可依据相关政策文件向南京

市城乡建设委员会或项目所在地建设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协

调。

审定人：  

法定代表人：

xxxx 年 xx 月 xx 日

（审查机构公章）

（附审查意见）

页码（共 xx 页）



项目基本情况

项

目

概

况

建设单位 单位代码

法定代表 联系人 联系电话

设计单位 单位代码

项目负责人

项目名称 子项

建设地点 区 气候分区

建筑性质 □居住 □公建（办公、酒店、商业、其他等）

建筑节能

类别

居住 □被动系列一 □被动系列二 □主动Ⅰ类 □主动Ⅱ类

公建 □甲类建筑 □乙类建筑

节能水平

居住 □65% □更高（ %）

公建 □65% □更高（ %）

绿色建筑

星级目标
□一星级 □二星级 □三星级

可再生能源

利用情况

总建筑面积

（㎡）

建筑高度

（m）

建筑层数 地下： 层，地上： 层 结构体系

经办人

页码（共 xx 页）



方案绿色设计审查意见

项目编号：XXX
项目名称：XXXXXX
一、违反审查要点

无

二、其他

无

审查结论：通过

审查人 审查人

页码（共 xx 页）



方案绿色设计审查意见

项目编号：XXX
项目名称：XXXXXX
一、违反审查要点

1.XXXXXX。

（如该项目不存在，填“无”）

二、其他

1.XXXXXX。

（如该项目不存在，填“无”）

审查结论：整改

审查人 审查人

页码（共 xx 页）



第 X 轮方案绿色设计复审意见

项目编号：XXX 审查日期：XXXX 年 XX 月 XX 日

项目名称：XXXXXX
复审意见：

一、违反审查要点

1.XXXXXX。

（如该项目不存在，填“无”）

二、其他

1.XXXXXX。

（如该项目不存在，填“无”）

复审结论：整改

审查人 审查人

页码（共 xx 页）



第 X 轮方案绿色设计复审意见

项目编号：XXX 审查日期：XXXX 年 XX 月 XX 日

项目名称：XXXXXX
复审意见：

无

复审结论：通过

审查人 审查人

页码（共 xx 页）



绿色设计审查意见

建

设

部

门

审

查

意

见

xxxxxxxxxxxx 项目（审查编号：xxxxx ）,经审查，该项目方案绿色（节

能）设计基本满足要求。

（绿色建筑设计目标： x星级 ）

（盖 章）

年 月 日

规

划

部

门

审

查

意

见

（盖 章）

年 月 日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	
	xxxx年xx月xx日
	（审查机构公章）




